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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立政治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「學生宿舍輔導與管理辦法」第 

五條辦理。 

第二條 各宿舍區可經由宿舍會議，訂定宿舍公約，依據本校「學生宿舍輔導與 

管理辦法」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，規範相關行為之違規記點，並送

宿舍管理委員會核備後實施。 

第三條 住宿學生有上條所列各款行為者，由宿舍輔導或管理人員建議記點，經

經住宿組組長核定後公布，並送學生宿舍獎懲委員會核備。住宿學生對

所記獎懲有異議者、單次違規記點8點以上之重大獎懲者，應提學生宿

舍獎懲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經學務長核定公布。學生宿舍獎懲委員會審

議案件時，應當通知當事人及有關人員列席說 

          明。 

第四條 住宿學生單次違規記點8點以下且累計未達10點者，可於公告日起三十

天 內向各舍區宿舍輔導人員提出銷點申請，以愛校服務消除前過，其

辦法另訂之。 

第五條 住宿學生對所記違規不服者，可於公告日起二十天內經由住宿輔導組向

「學生宿舍懲處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出申訴，其辦法另訂之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由宿舍管理委員會核備後，經 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 

同。 


